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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要  在明确涉农项目外包的含义和基本特征基础上 ,分析涉农项目外包的必要性与风险性 , 针对如何有效避免风险、提高外包效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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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bstract  Based on confirmi ngthe meani ngs and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agriculture-related project outsourcing , ai ming at the problemhowto avoi d risks
effectively and increase the outsourcing efficiency , the necessity and risk of agriculture-related project outsourci ng were analyzed 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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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 涉农项目外包的含义

涉农项目外包[ 1] 就是指承担涉农项目建设的企业 , 在拥

有对项目建设相关的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的前提下, 通

过合约形式, 把项目建设中的个别流程委托给具有相应竞争

优势的企业 , 从而缩短项目建设周期, 提高项目建设质量的

经济行为。一般的涉农项目[ 2] , 比如农业水利项目建设、农

村信息化建设、农民医疗保障设施等均具有公共物品性质 ,

而且所需项目资金庞大 , 因此离不开政府的财政支持, 同时

这些项目常常涉及多地区的农民利益关系, 需要政府从全局

出发协调项目涉及的诸多地区的各方利益。因此, 涉农项目

的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一般由政府所有, 但是具体项目

的建设需要政府选定具体企业实施[ 3] 。政府将涉农项目授

权给企业进行建设的行为本身是属于政府行政外包的一部

分, 在此, 更加注重分析在具体授权企业选定之后, 项目建设

过程中承建企业为完成任务而从事的外包行为, 也就是所提

出的“涉农项目外包”的含义。

就本质而言, 涉农项目外包与其他项目合作或者项目承

包一样, 是一种特定的分工形式, 但是它不是简单的将某一

项目交由某一企业建设实施, 而是指在项目承担的责任人明

确之后 , 承担者为了项目建设的需要在保持对总体项目建设

控制权的条件下, 把项目建设流程的某些特定环节出包给专

业企业。

涉农项目外包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其“三农”特征 , 即项

目外包受到自然条件的重要影响, 涉及广大农民的利益, 具

有重要的社会作用, 涉农项目外包关系到农业生产、农村建

设以及农民利益, 在我国现阶段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处于

重要的基础地位。

2  涉农项目外包的必要性分析

2 .1 涉农项目外包有利于农民利益 ①对农村建设, 农业

生产有着直接的影响。需要短时间、高效率 , 尽快实现涉农

项目的农业价值和社会价值, 而涉农项目外包可以发挥各个

企业专业所长, 通过外包形式使企业之间达成生产链的协同

合作, 提高整体效益。②通过外包形式进行涉农项目建设 ,

可以吸纳更多当地劳动力, 有利于控制农村人口流动, 承包

方企业还可以把先进的科学技能带到农村中, 有利于广大农
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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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与外界信息的沟通 , 提高农民素质。

2 .2  涉农项目外包有利于政府利益  ①涉农项目多属于公

共物品或者准公共物品, 这些项目的使用不具有或缺乏竞争

性、排他性 , 没有投资建设的利润激励 , 因此需要政府通过专

项财政拨款进行建设, 但是政府财政资金也有一定限度, 为

了提高财政资金的利用效率, 涉农项目以及项目的每一建设

流程需要选择最佳的施工企业, 以节省成本。②涉农项目所

需资金庞大 , 具有专用性投资性质, 即政府一旦投入资金进

行, 必须专款专用不能转为它用, 而且涉农项目的质量关系

到广大农民的切身利益, 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

成败, 因此必须确保涉农项目建设质量 , 需要专门企业参与

相关建设。③涉农项目外包可以打破原有受权企业独立垄

断的势力, 多个专业企业参与项目建设使涉农项目建设相关

信息更加公开化透明化, 有利于政府对受权企业以及承包企

业施工过程的监督, 有利于政府对整个涉农项目建设的

控制。

2 .3  涉农项目外包有利于承受企业利益  ①涉农项目建设

过程中, 需要使用特定设备进行施工, 而购置这样的设备需

要大量资金 , 且设备购置后常常需要专门的技术人员操作 ,

具有专门的用途, 不适合其他形式建设 , 因此承受企业为了

减少资产专用性问题 , 有必要将非核心项目建设流程外包给

其他企业。②涉农项目外包对承受企业而言, 可以把其非核

心业务外包给专业公司, 从而节省自身人力资本以及专用性

物质资产设备的投资, 因而在节省项目建设总成本的基础

上, 承受企业可以关注其核心项目流程 , 缩短施工周期, 提高

施工质量。③涉农项目所需建设周期较长, 而且受自然环境

的不确定性因素影响程度较大, 因此, 涉农项目建设过程中

风险较大, 承受企业需要根据建设过程中的特定情况选定外

包企业与其共同分担建设风险。

2 .4  涉农项目外包有利于承包企业利益  涉农项目规模的

庞大, 涉及的利益众多, 建设环节复杂 , 对承受企业施工资质

要求严格, 常常使得中小企业以及专业性企业没有参与的机

会, 一定程度上助长了承受企业的垄断势力, 而通过引入涉

农项目外包可以把巨大的项目分割成数个子项目 , 使更多企

业参与建设成为可能 , 为众多企业参与涉农项目建设提供了

一个竞争平台。

3  涉农项目外包的风险性分析

3 .1  道德风险问题  政府将涉农项目授权给企业进行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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设, 这本身已经存在一层委托代理关系, 而承受企业将项目

中个别环节分割成子项目外包给其他企业, 这使得委托代理

关系增加到双层, 甚至多层。层层的委托代理关系下, 如果

信息监督工作不到位, 就会使各层代理人出现机会主义行

为, 比如降低工作不可证实的努力程度, 这就降低了提供高

质量项目的可能性。事实上 , 最终关心项目质量的是政府 ,

而非出包方。因为承受企业作为出包方只要其所外包的项

目质量达到最低要求, 不至于影响其与政府签订的合约规定

的项目质量就可以。出包方需要对承包方提供高质量的子

项目支付更多费用 , 出包方只有预期到高质量项目给他带来

的边界收益大于其边际支付时才会偏好高质量的子项目, 承

包方也只有在满足保留效用的基础上预期提供高质量子项

目的边际效用大于其边际努力负效用时, 才会提供高水平的

努力程度, 从而更有可能产生高质量的结果。因此, 出包方

没有足够激励去督促承包方提供高质量的子项目, 承包方也

需要更多支付补偿才会提供高质量的子项目。

3 .2  资产专用性问题 涉农项目所需资金庞大, 涉及利益

面广, 建设过程中需要大量专业的人力资本投入以及相应设

备的购置。即使项目需要的是简单的建筑工人, 但由于项目

的规模庞大, 劳动强度大 , 需要有大量的人力投入, 这些建筑

工人只能从事相关简单的体力建设不易转为工厂技术性工

人, 一定程度上也可以看作是企业专用性人力资本。所有这

些需要承包方企业进行大量的资产专用性投资, 而外包项目

建设的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掌握在出包方手里, 即承包方讨

价还价能力较弱, 在某种程度上承包方只有预期进行的投资

能够获得可证实的合约收益或者出包方给以可置信的支付

承诺时才会进行资产专用性投资 , 如果承包方单方面进行专

项投资, 会陷入更深的专业化生产之中, 出包方会借此要挟

承包方接受较低的外包价格, 即所谓“敲竹杠”问题。因此 ,

一般情况下, 承包方不愿意承担更多风险进行资产专用性投

资, 仅会在现有的企业基础上围绕外包合约进行最低限度的

施工建设。

3 .3 不完备合约问题  涉农项目外包合约受到涉农项目特

殊的性质影响, 不可能具有完备性, 即合约双方不可能针对

每一种可能结果订立相应支付条款。因为, 涉农项目外包对

象是“三农”相关项目, 尤其受到自然条件的限制 , 自然条件

的不确定性影响加剧了合约的不完备性。另外, 涉农项目外

包多是短期合约, 仅完成规定的子项目合约就算结束, 而整

个项目建设周期较长 , 即承受企业和政府之间的合约相对较

长, 这就导致了诸多外包短期合约不完备, 影响子项目的建

设, 而子项目转而影响整体项目的较长期合约的完备性。涉

农项目的授权建设合约相对子项目外包合约具有较长期限 ,

但是涉农项目常常是更加长期的“三农”固定投资 , 是关系到

今后数十年甚至数百年的重大项目, 项目的质量需要经过很

长的使用时间才能评定优劣, 因此相关合约难以把长时间的

不确定性加以明确界定, 导致合约不可能完备。

3 .4 监督问题 涉农项目外包合约的不完备性给政府对项

目外包的监督情况带来了巨大困难 , 增加了监督成本, 对承

包方的有些行为不能明确判断对错, 对完成的子项目不能进

行有效评估, 对相关的支付不能进行清晰的标注。另外 , 合

约不完备性为政府监督人员腐败行为提供了可乘之机 , 因为

监督人员作为拥有最终项目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的政府的

代表对承包方进行监督, 他可以既接受贿赂满足自身利益也

满足承包方而又不违背合约相关对定, 因为合约是不完备

的, 不能对诸多行为做出针对性的规定。

4  结语

涉农项目外包的本质是一种分工形式, 具有典型的“三

农”特征, 涉农项目外包是必要的, 由于涉农项目外包存在信

息不对称、资产专用性以及不完备合约等特征 , 使其存在诸

多的风险。为了充分发挥外包形式的优势, 避免其劣势 , 政

府首先要对出包方承包方的资质进行严格筛选, 确保最有效

率的最有诚信的企业参与外包活动 ; 其次, 要加强对外包执

行过程的监管机制, 加强各层委托代理关系信息的沟通; 另

外, 需要制定更加完备的法律法规, 采取专业人员制定合约 ,

提高外包合约的完备性 , 为政府、外包双方提供更有针对性

的评定标准 , 并向外包双方提供有效的激励, 确保最终项目

的质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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